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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作为企业法人, 是多重民商事法律关系交织而成的市场主体, 

公司解散意味着其市场主体资格的消灭以及所涉全部法律关系的结

束, 而这必然会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。同时, 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

以及其后的清算程序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, 而且公司资产通

常以破产清算价格处置, 往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贬值, 最终可能损

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。故而法院在审理解散公司之诉时, 

一般秉持谨慎态度, 不轻易判令解散公司。 

 

但是, 最近一起案件将公司解散之诉再次拉入公众的视野, 并引发

我们的思考。2014年 7月 11日, 白云山(原广药集团)发布公告, 公

司合营企业王老吉药业于当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“公

司解散纠纷”案的传票。公司合资方同兴药业诉称, 公司经营状况出

现不可调和的矛盾, 执意要求解散合资公司王老吉药业。那么, 公司

解散之诉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作为解决公司僵局的有效救济手段呢? 

 

公司解散诉讼的相关法律规定: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 182 条规定: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

困难,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,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

决,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, 可以请求人民

法院解散公司。 

 

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

定(二)》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具体事由, 例如: 

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;股东表决时无法

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,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

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;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,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

或者股东大会解决;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, 公司继续存续会

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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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特别提示的是, 根据该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, 如果股东仅以知情权、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, 

或者公司亏损、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,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, 提起解

散公司诉讼的, 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。 

 

公司解散诉讼的司法实践: 

 

如本文所提的案件, 合资双方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矛盾, 进而导致公司管理层出现僵局。解

散公司不一定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, 但难免有一拍两散, 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的情形出现。从

少数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中(如最高院第二批指导案例 8号)我们可以看出, 公司解散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几

个前提:  

 

 公司权力机制(股东会、董事会)长期失灵, 无法形成有效决议;  

 

 股东一方的权利长期无法行使, 利益受到重大损失;  

 

 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长期无法解决。此外,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会积极组织 

 

各方进行调解, 如仍未能成功, 法院才有可能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。 

 

公司解散诉讼的启示:  

 

根据上述司法实践, 我们理解公司股东若要提起公司解散之诉, 在诉讼提起之前, 至少需要做好下述证据

的搜集准备: 

 

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证据, 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; 

 

 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证据, 如公司亏损、错失商业机会无法盈利等;  

 

 已穷尽其他救济途径的证据, 如通过股东之间协商, 自力救济寻找其他买家等手段仍不能解决公司

僵局问题。 

 

尽管如此, 笔者认为事先预防永远比事后救济更为有效。股东在设立公司、制定章程时, 应当对公司的控

制权、经营权、管理权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, 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司僵局及其解决方案作出明确规定, 从

而起到事先预防的效果。如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一旦股东会出现僵局(正反方各 50%), 个别股东(公司管理方)

有权决定决议事项; 特殊情况下, 股东的退出机制等等。避免僵局的出现也就能够进一步避免公司解散诉

讼的发生, 从而更大限度地维护公司的稳定及公司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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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China Law & Practice, September/October 2014(《中国法律与实务》2014年 9月/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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